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壹、 前言

鑑於在國外基地作業漁船僱用大量非我國籍船員﹐政府為規範經營者責
任﹐管理非我國籍船員僱用及遣返回國等事項﹐於民國57年訂定施行「漁
船及船員在國外基地作業管理辦法」﹐後隨產業轉型﹐國內及國外漁業環境
變遷﹐勞動人力需求殷切﹐又在91年2月間大陸地區禁止大陸籍船員輸出臺
灣﹐在船員短缺下﹐再於91年6月28日函頒施行「臺灣地區漁船船主在國外
僱用外籍船員作業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並於同年7月31日公布「獎勵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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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主僱用外籍船員計畫」﹐之後該注
意事項再於94年5月18日修正名稱為
「漁船船主在國外僱用外籍船員作業應
行遵守及注意事項」﹐作為規範漁船船
主境外僱用外籍船員之依據。

隨「遠洋漁業條例」於105年7月
20日制定公布﹐並自106年1月20日
生效﹐於該條例第26條第3項規定﹐
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之資格、許可
條件等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鑑於漁業勞動力嚴重短缺﹐國內
勞動市場無法滿足遠洋漁業之勞動力
需求﹐故經營者不得不引進外來漁業
人力﹐以解決當前漁業勞動力不足問
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
於106年1月20日訂定發布「境外僱
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期
間於108年3月20日修正一次﹐最近
一次係考量產業管理、運作實務﹐及
民間團體與國際上對於我國境外僱用
非我國籍船員人權保障、經營者及仲
介管理部分﹐多認尚有不足之處﹐經
行政院多次邀集相關部會召開漁業與
人權精進研商會議、農委會與相關部
會、漁業產業團體、民間團體、市場
國及船員來源國溝通說明﹐於111年5
月20日發布修正﹐期能提高境外僱用
非我國籍船員權益保障。

貳、 重點說明

本次修正「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
員許可及管理辦法」﹐要點如下：

一、放寬經營者得境外僱用非我國籍
幹部船員之情形。（第2條）

二、增訂經營者如自行僱用非我國籍
船員者﹐不得透過外國仲介辦理
僱用相關事項。（第4條）

三、為加強對仲介機構管理﹐增訂仲
介機構所合作之外國仲介公司應
符合之條件。（第5條）

四、修正勞務契約應明定薪資給付方
式、提高身故保險金、醫療保
險、休息時數、補休及船員及
親屬聯繫資訊、自111年 7月1
日起調升每月最低工資為美金
550 元﹐並增訂主管機關得另
行公告調整每月最低工資數額。 
（第6條）

五、修正得申請為仲介機構之資格﹐
限於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
管理辦法設立且核准從事仲介業
務者﹐並增訂過渡期間規定﹐另
配合修正保證金繳交、申請應檢
附文件及不予核准申請之情形等
相關規定。（第7～11條）

六、仲介機構與經營者簽訂之委託契約
之應記載事項﹐增訂仲介機構協
助經營者給付船員薪資者應置備
工資清冊﹐並記載日期、項目、
總額、給付期限、保存紀錄等事
項；工資清冊正本交付經營者﹐
仲介機構應保留影本。（第12條）

七、禁止仲介機構透過外國仲介公司
轉付船員薪資﹐並規範其應監督
搭乘航空器或漁船入境之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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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船員遵守我國有關傳染病
之防、檢疫措施。（第14條及第 
15條）

八、修正仲介機構評鑑等級﹐增訂承
受終止營運或經廢止仲介機構之
資格條件﹐及增訂主管機關得限
制仲介機構不得辦理仲介業務之
情形。（第18～20條）

九、增訂經營者境外僱用之非我國籍
船員得以其他漁船或運搬船搭載
之條件及人數限制。（第22條、
第27條及第28條）

十、增訂申請許可僱用非我國籍船員
應具備船員證影本、健康檢查合
格之證明文件及船員船居生活照
顧服務計畫書應記載事項。（第
23條）

 十一、 修正轉僱、續僱申請許可及解僱
報備查之期限一致。（第24條及
第31條）

 十二、 為有效管理非我國籍船員來臺動
向﹐漁船經營者申辦入境簽證﹐應
於主管機關於經營者保證函核章之
次日起3個月內辦理。（第26條）

 十三、 修正經營者於非我國籍船員僱用
期間有關船員生活照護、薪資給

付、備置出勤紀錄表、記錄每日
工時、送醫治療、應完成投保保
險及要求甲板作業應穿著充氣式
救生衣等義務。（第30條）

 十四、 降低非我國籍船員不受理經營者
僱用船員之時限。（第34條）

 十五、 為加強管理﹐主管機關及縣市政
府之「訪查」修正為「檢查」﹐
並增訂得就漁業勞動權益事項檢
查。（第35條）

參、 結語

順應國際潮流﹐未來漁業發展將
更強調「以人為本」的精神﹐在兼顧
船員、經營者、消費者權益之下﹐思
考並規劃產業長遠發展策略﹐本次修
正「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
理辦法」﹐是農委會自109年起研擬
「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之一環﹐從
法制面改善外籍船員之工作條件及生
活待遇﹐該計畫亦於111年5月20日
經行政院核定﹐跨部會合作推動各具
體作為﹐以多面向及系統性更保障外
籍船員權益﹐展現我國政府對提升遠
洋漁船勞動權益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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